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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報告
報告人：學務長顏世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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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於校園內、外，個人或集體基於傷害或欺負之故意，

以肢體動作或網際網路方式，超過一般社會通念可忍受程度，且對他人

身心健全發展造成侵害行為，學校應準用本準則之規定調查處理(第45條)。

增訂一次性嚴重「肢體動作」或「網際網路」
侵害行為視為霸凌

• 以下僅為「建議修正草案」並非三讀通過

校園霸凌防治準則~修法草案
校安中心 : 07-6158024

霸凌專線 : 分機2114



校園霸凌防治準則~修正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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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專章

情節單純
直接派員調查

疑似大專校院教職員工霸凌事件，審查小組認
情節輕微或事實單純，得決議不召開防治小組
會議，而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

Aenean lacinia bibendum nulla sed 
consectetur.

調查委員
全部外聘

七日工作日
開會

防治小組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疑似大專校院師對生霸
凌事件時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大專校院人才
庫遴選學者專家擔任委員…..並應全部外聘

審查小組決議應受理專科以上師對生霸凌事件
時，學校應於七個工作日內召開防治小組會議



校園霸凌防治準則~修正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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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審議
主管機關核准

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、第十五條
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情形者，學校應自防制小組調查、審議並做成決
議後十日內提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教評會)審議；教評會審議通
過解聘十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(第38條)。

Aenean lacinia bibendum nulla sed 
consectetur.

提通調查報告
等資料

職員工之
處理規範

行為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或收到終局處理通知後，
得向學校申請提供調查報告、有關資料或卷宗。但以
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(第39條)。

專科以上學校職員、工友疑似霸凌事件情節重大，
經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
運用關係之必要者，應依相關法規辦理(第40條)。



教師法

SHU-TE

十、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

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

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

三、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。

應予解聘，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

應予解聘，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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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輔導先行概念

校園霸凌防治準則~修正草案

• 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及輔導為原則，研擬校園霸凌防制

計畫，並分別採取下列防制機制及措施，積極推動校園霸凌防制

工作：(摘述第6條)：

• 學校每學期應定期辦理相關校園霸凌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

進修活動，或結合校務會議、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，強

化教職員工校園霸凌防制之知能及處理能力。

• 家長得參與學校各種校園霸凌防制之措施、機制、培訓及研習，

並應配合學校對其子女之教育及輔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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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霸凌防治準則~修正草案

• 為保障生對生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

權、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，必要時，學校於調解、調查處理

階段或作成終局處理後，得為下列處置(摘述第23條)：

➢ 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；必要時，

得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、輔導，並得暫時將當事人安

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。

➢ 提供心理輔導或其他協助，必要時，得訂定輔導計畫，明列輔

導內容、分工或期程。

• 相關處置，應經學校或防制小組決議通過後執行。



中一中「烯環鈉」事件凸顯校園微歧視

「microaggression」（微歧視）

在細微到幾乎難以察覺的歧視中，充斥

著毫無根據的臆斷、雙關語式的隱晦表

達以及對異己者或不合心意者不加區別

地盲目排擠。

推動全民原教避免歧視再發生



落實全民原教~原民專屬新生活動

1.請鼓勵新生班原住民新生報名參加。

2.全程參加者，「大學領航課程」總分加5分。

3.若有問題可洽原資中心-華武棋 #210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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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輔導組~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
本部112年8月30日臺教高通字第1122202538號函修正

行政院拉近公私立學
校學雜費差距方案配
套措施一為「加碼減
免公私立大專經濟弱
勢學生學雜費1.5萬-
2萬元」，爰修正表
內助學金之資格、年
收入級距及補助金額，
協助減輕學生家長經
濟負擔，讓學生能更
適性選擇校系。

《弱勢助學 : 112年08月01日(二)至10月20日(五)止》分機:2126



四、住宿優惠

補貼期間:自112年8月至隔年1月，補助6個月為原則

《弱勢助學 : 112年08月01日(二)至10月20日(五)止》分機:2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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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商中心~導師業務

請定期上傳下列資料：

1. 導生訪談紀錄。

2. 班會記錄。(LINE班群公告、Google Meet截圖)

3. 班級活動紀錄（加分項目）。

➢確認班會與活動記錄是否有上傳成功，可

至【班會活動記錄查詢作業】進行查詢。

➢導師輔導知能研習-基本分為60分，每場

一場加10分。

➢認列單位：課服組、健促中心、諮商中心

與研發處。



外語篇下載-
英文、泰文、越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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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商中心醫師駐點服務

若學生感到「分心、焦慮、失

眠」等狀況，可與精神科醫師

預約，將協助評估、提供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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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健康檢查

• 新生健檢 : 112年9月17日（日）11:00~15:00。地點:體育館

• 新生健檢(加場) : 112.10.20 （五）16：00~19：00。地點另行公告。

➢ 注意：1.費用580元

2.可進食，不需空腹

➢ 學生健康檢查結果於「校務資訊系統-

學務資訊管理-學生健康檢查管理」頁

面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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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健康檢查

➢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，若收到校務

資訊系統稽催者，可於新生到校健檢

期程接受檢查。

➢ 「勞工健康服務醫師」：

每2個月1次到校進行健康講座及健康

諮詢服務，部分講座活動認列導師輔導知

能場次，活動時間將另行公告。

辛苦為學生付出之餘，也要重視自己的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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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團體保險

112學年度承保保險公司：三商美邦人壽

➢ 保障內容：

1.身故、殘廢

2.醫療：意外傷害住院、意外傷害門診、疾病住院

➢ 保障對象：具本校學籍並繳交保險費(870元/學期)

➢ 理賠申請期限：自事故發生日起兩年內。

➢ 特定意外身故理賠：申請校外參觀教學，請檢附參加學生名單。

多一聲叮嚀，少一分遺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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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染病防治-登革熱

高雄市府宣布放颱風假噴藥暫停1天

➢ 登革熱病毒共有4型，重複感染不同型的

登革熱病毒，可引起登革出血熱，若不

儘速就治療，死亡率可高達50％。

➢ 定期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是預防病媒蚊

孳生最簡單且重要措施。

➢ 如積水無法清除，可用漂白水、洗衣粉

(打起泡)、粗鹽等方式投入積水中，防止

孳生病媒蚊孑孓。



2023/09/02起
台南市公告「全市」為登革熱流行區



112學年境外新生重要事項宣導(1/2)

112學年境外新生分布系所 (新生共約249人。資料來源：國際處、進修部)

0 5 10 15 20

生活產品設計系

表演藝術系

流行設計系

動畫與遊戲設計系

視覺傳達設計系

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

設計學院 35人

0 1 2 3 4 5 6 7

企業管理系

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

休閒與觀光管理系

行銷管理系

金融管理系

流通管理系

經營管理研究所

餐旅與烘焙管理系

管理學院 25人

0 1 2 3 4 5

資訊工程系

兒童與家庭服務系

應用外語系

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碩士班

應用社會學院 6人；資訊學院 1人

0 10 20 30 40 50

資訊管理系

電腦與通訊系

菲律賓產學專班共78人

0 20 40 60 80

流設系

餐旅系

3+4產攜班共105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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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U-TE

112學年宿舍宣導

有住宿需求的學生，仍可申請床位，請洽住服組，分機2136

若學生需要更換寢室，請導師協助宣導每學期開學第三週可辦
理更換寢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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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害防制

➢ 大專院校之室、室外全面禁止吸菸。

➢ 全面禁止類菸品(電子煙)、加強管制指定菸品(加熱式菸品)。

➢ 禁菸年齡提升至20歲、違反者需受戒菸教育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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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

項目 支給標準 備考

學費 全額補助
每學期發給

依繳費單據支付
雜費 全額補助

書籍文具費 5,000 每學期發給

生活費 12,000 每月發給

◎儲訓團學生大學畢業並完成訓練者，初任少尉每月待遇50,560元，
服預備軍官現役5年。

◎自錄取報到後至接受任官前軍事教育前，如因撤消錄取資格或退訓，
應賠償已領取之費用。

招募相關訊息:

請洽生輔組孟校安(分機2116)

可安排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

練團入班宣導

•113年第一梯次體檢：

簡章公告日起至11.17

•113年第一梯次報名：

112年10.16至11.17

對象:18-26歲，四年之一、二年級男、女學生



SHU-TE

法律諮詢時間

供全校師生之法律諮詢服務，如有諮詢法律之相關

問題者，可請向秘書室申請法律諮詢，法律諮詢時

間為一週一次。(寒暑假無提供律師諮詢)

法律諮詢承辦人：卜瑞麒分機1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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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
YOU !!!


